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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人事、劳动保障）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

局、劳动保障局： 

  当前，在稳步推进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逐步整合和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建设的进程中，为

做好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管理工作，特别是加强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包括职业中介机构、人才

中介服务机构等）的监督和管理，引导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健康发展，培育统一规范、竞争有序

的市场化服务体系，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明确监管职责。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围绕促进就业和优化人才配置，大力加强对人

力资源市场行为的监管。要根据建立统一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的要求，对职业中介机构、人才中介服务

机构管理的相关法规、政策进行整合，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规范管理和有效监督，并加强

指导。 

  二、统一换发许可证。对原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人事行政部门发放的职业中介许可证、人才中介

服务许可证进行统一换发，新的许可证名称为“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一

印制并免费发放。各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要结合年检工作，在2010年5月31日前为所有通过

年检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换发新的许可证，对通过年检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认真登记，并汇总上

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三、做好新设立服务机构的审批工作。新设立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新的法规未出台前，仍按照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人才市场管理规定》中的条件要求审批，其中设立中外合资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的，由所在地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批，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备案。各地也可结

合实际，制定过渡性审批办法。 

  四、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督检查。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管力度，维护市场正

常秩序，防止发生突发事件。要通过加强信息跟踪、市场巡查、受理投诉举报、定期开展清理整顿人

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等措施，检查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打击非法劳务中介行为，严肃查处乱设

项目收费行为。规范用人单位招聘活动，为广大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五、指导和鼓励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服务。要配合就业工作需要，引导经

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按照当地有关规定，与公共就业服务相结合，采取搭建农民工劳务对接平台、

为登记失业人员提供免费就业服务等多种形式，积极为劳动者提供社会公益服务。要根据就业促进法

要求，积极研究和制定实施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公益性就业服务享受政府补贴办法。 

  六、推动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诚信服务。各地可结合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换发许可证工作，

开展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级评定活动，树立守法经营、诚信服务典型，引导经营性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强化社会责任。积极推动人力资源服务标准化，提升服务质量，提供良好服务。要促进行业协

会健康发展，注重发挥行业协会服务、自律和协调作用，通过行业协会推动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公平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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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七、做好调查摸底工作。各地要根据建立统一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的要求，按照部里的统一安排，

认真开展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调查摸底工作。通过调查摸底，全面、准确掌握本地区各类服务机

构状况，以及从业人员基本情况、业务开展情况、诚信守法情况和市场发展趋势。要建立工作台账，

编制服务机构目录，并对外发布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八、做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发布工作。各地要推动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提高日常监管工作信息化水平。要研究探索适合本地区实际的市场动态监测机制，建立市场供求信息

变化快速调查制度，及时、准确掌握市场动态。要加强对市场供求信息的归类和分析，形成权威性数

据并定期发布，引导劳动者合理有序流动，为促进就业提供决策参考和依据。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根据“民生为本、人才优先”的工作要求，在推动人才强国战略和

扩大就业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高度重视，加强领导，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不断推进统一规范的人

力资源市场建设。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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